


附件6
关于加快新兴产业落地政策实施细则
为贯彻落实省、市产业振兴工作部署，以产业前期策划为引领，加快推动新兴产业发展，实现“换道超车”，培育龙江工业经济新增长极，依据《望奎县推动工业经济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》，制定本实施细则。
一、支持条件
（一）在望奎县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、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制造业企业，企业无不良信用记录。
（二）新落户我县投资金额超3000万元的数字技术企业、生物经济企业、冰雪装备企业。
二、支持方式
根据《望奎县推动工业经济加快发展若干政策措施》相关条款规定，对新落户我县投资金额超3000万元的数字技术企业、生物经济企业、冰雪装备企业按照企业生产需求建设标准化厂房。对租用办公用房和厂房的，给予3年的房租补贴，补贴金额采取县政府“一事一议”方式给予支持。
三、奖励资金兑现流程
资金奖励政策采取“免申即享”模式予以兑现，具体兑现流程为：
（一）县工业信息科技局按照县政府“一事一议”会议纪要，对符合奖补政策企业进行全面梳理。
（二）县工业信息科技局对拟奖励名单进行审核确认，在县政府网站及其他相关媒体公示，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。

（三）公示无异议后，由县工业信息科技局行文，向县政府呈报资金拨付请示。
（四）县政府批复资金拨付请示后，由县财政局下达资金指标，并由县工业信息科技局按程序向企业拨付奖励资金。
 
 

